


（一）总体结论

经过对本项目进行事前绩效评价，本项目可以申请专项

债券资金支持。

本项目事前绩效评价表如下：

项目名称
G1816荣乌高速公路乌海至玛沁联络线乌海巴音陶亥至石嘴山惠农

段工程

项目单位 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资金（万元）

投资资金总额：237,909.00万元

其中：银行融资 0.00万元

债券资金 190,300.00万元

其他资金：47,609.00万元

总体

目标

路线全长 18.92公路，其中黄河特大桥 1座长约 4218米，全线设置双敖包沟（枢纽）、

巴音陶亥北 2处互通式立交，另设服务区 1处，匝道收费站 1处。主线采用双向四车道

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 100公里/小时，路基宽 26米。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桥

涵设计汽车荷载等级采用公路-Ⅰ级，其他指标均应符合交通运输部颁布的《公里工程

技术标准》（JTGB01-2014）。

绩效

指标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

述）

项目完

成

数量指标

路线（公里） 18.92

黄河特大桥（座） 1

互通立交（座） 2
服务区（处） 1

收费站（处） 1

质量指标
项目建成合格率（%） 100

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项目债券资金投入使用时间

（年）
2025-2032

三个月内形成支出时间（天） ≤90
项目完成及时率（%） 100

成本指标
项目建设总投资（万元） 237,909.00

专款专用率（%） 100

项目效

益

经济效益指标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收益（万

元）
590,672.61

偿债覆盖倍数 1.61

社会效益指标 区域路网综合运输能力 促进

生态效益指标 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 ≤5%

可持续影响指标
项目持续发挥作用的期限

（年）
≥20



项目管

理

项目进度指标 是否按期完成项目建设 是

资金管理指标
债券资金使用百分比（%） 100

项目资本金到位率（%） 100

（二）事前绩效评价情况

1.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公益性、收益性

（1）项目必要性

本项目是国家高速公路网荣乌高速联络线乌海至玛沁

高速公路(G1816)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西北地区连接中部、东

部经济发达地区的一条重要运输通道。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

西部大开发、中俄蒙经贸合作、沿黄经济带（区）、经济一

体化等国家和地方战略的深入实施，项目建成后对推进国家

高速公路网互联互通、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改善地区公

路基础设施及公路网的服务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本项目

通过与京藏、荣乌、福银和定武国家高速公路的连接，连通

中、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从而构建西部地区通疆达海的新通

道；对加强西北与华中和环渤海地区的交流，将起到非常显

著的促进作用。

（2）项目的公益性

本项目的实施，路网内各条道路的交通状况得到了改善，

减少了交通事故的发生。同时，本项目建成后将直接或间接

地沟通了乌海市、石嘴山市与其周边地区的联系，进一步完

善了内蒙、宁夏路网结构，保证了区域内路网总体布局的协

调，使影响区内公路网发挥最大的效益，从而使自治区路网

日臻完善，同时将对区域的防洪、防汛工作和旅游、抢险、

救灾工作的迅速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因此，为了给城

市塑造一个良好、美观的生活、工作环境，为了自治区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也为了自治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高标准

建设，本项目的建设是十分必要的。故本项目具备充足的公

益性。

（3）项目的收益性

本项目能够通过收取车辆通行费收入获得一定收益，使

投资方获得合理的利润，保证项目持续的运营维护。根据测

算，本项目可用于融资平衡的项目收益对政府专项债券本息

的覆盖倍数为 1.61倍，项目能够实现收益与融资平衡。本项

目资金管理单位负责为协助专项债募集资金的申报，规范专

项债募集资金拨付流程、强化资金使用监管，做好专项债预

算管理，专项债还本付息资金缴纳等。因此，本项目具有收

益性。

2.项目建设投资合规性与项目成熟度

（1）项目投资合规性

本项目静态总投资 214,062.18万元，其中：建设与安装

工程费用 183,283.63万元，占总投资的 77.04%；土地使用拆

迁费用 3,786.82万元，占总投资的 1.59%；工程建设其他费

用 12,086.82万元，占总投资的 5.08%；预备费 14,904.91万

元，占总投资的 6.26%，本项目建设期利息 23,656.52万元；

债券发行费用 190.30万元，本项目总投资 237,909.00万元。

本项目按照交通部 2018-12-17发布的《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投

资估算编制办法》(JTG3820—2018）、交通部 2018-12-17发

布的《公路工程估算指标》(JTG/T3821—2018）等政策要求

估算投资数据，已依法办理了规划、可研、初设等行政审批



手续,并得到上级部门批复，本项目合法、手续完备、程序完

备。

本项目总投资估算 237,909.00万元，其中专项债券资金

投资 190,300.00万元，其余资金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积极争

取中央投资补助外，不足部分由单位自筹解决。资金筹措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

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地方政府一般债

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财库〔2015〕6号文）等政策要求，

资金来源合理、合法、可行。

（2）项目建设成熟度

2023年 6月，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宁夏回

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宁夏回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G1816 荣乌

高速乌海至玛沁联络线乌海巴音陶亥至石嘴山惠农段工程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内发改基础字[2023]822号），同意

本项目建设。现已完成项目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并确定

了建设单位。

3.项目资金来源与到位可行性分析

本项目资金来源为中央补助投资及专项债券资金，2019

年 9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曾经强调，根据地方重大项目建设

需要，地方政府专项债将扩大使用范围，重点用于铁路、轨

道交通、城市停车场等交通基础设施，城乡电网、天然气管

网和储气设施等能源项目，农林水利，城镇污水垃圾处理等

生态环保项目，职业教育和托幼、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



冷链物流设施，水电气热等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等，根

据此要求，专项债券资金可用于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其来源

是国家投资鼓励方向。本项目总投资估算 237,909.00万元，

其中专项债券资金投资 190,300.00万元，其余资金除自治区

交通运输厅积极争取中央投资补助外，不足部分由单位自筹

解决。

综上，项目资金来源和到位具有可行性。

4.项目收入、成本、收益预测合理性

本项目收入主要为通行费收入等，根据周边可比案例价

格标准执行。成本测算采用要素估算法，折算为平均每年支

出的成本，根据消费水平和经济增长，成本测算参考依据在

经济环境、消费水平、政治环境高度一致，预测合理。本项

目的收入、成本测算合理，税费一致，故收益测算合理。

5.债券资金需求合理性分析

本项目总投资 237,909.00 万元，资金来源为：资本金

47,609.00 万元，占比 20.01%，拟申报发行专项债券

190,300.00万元，占比 79.99%，项目投资估算和债券资金需

求科学合理、依据充分，债券资金需求与项目投资估算相匹

配，债券资金用途符合相关规定。

6.项目偿债计划可行性和偿债风险点

本项目拟发行 190,300.00万元的专项债券，发行期限 20

年，每半年支付一次利息，还本方式为债券发行到期一次性

偿还本金。本项目发行的专项债券，根据对本项目的现金流

的测算，每年的现金流能偿还利息，到期累积的现金还本后



还有节余，偿债计划具有科学性、完整性和可行性。

偿债风险，主要来源为国家对项目相关政策的重大不利

改革而没有替代政策，或经济环境恶性通货膨胀，使得测算

现金流依据的外部和内部环境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7.绩效目标合理性分析

绩效目标与相关指标设置清晰明确、科学合理，与项目

建设目标相匹配，与长期规划目标、年度工作目标相一致，

项目受益群体定位准确，绩效指标与专项支出目标高度相关，

绩效目标与项目预计解决的问题相匹配，绩效目标与现实需

求相匹配，绩效目标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挑战性，绩效指标

细化、量化、科学合理、可监控和评价，项目绩效预期效果

可以实现。

8.其他需要纳入事前绩效评价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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